非上海户籍申请律师执业人员书面材料目录
一、相关规则
《上海市律师协会预备会员规则》（2012年1月19日上海市律师协会九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以及全国律协有关文件。
二、申请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者律师资格证书；
3、品行良好；
4、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5、未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6、未曾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
7、具有上海市户籍或者办理了上海市居住证。
三、需提供的书面材料
1、《上海市律师协会实习证申请表》（网上填写提交并打印，打印后本人签名、事务所意见填写并盖章）（原件）；
2、申请实习人员的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律师资格证书）（复印件）（正、副本均可）；
3、申请实习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外省户籍需同时提供居住证（复印件）；[本市的学校集体户口、学校身份证不受理]
4、申请实习人员的人事档案存档证明（复印件）（档案存放地：指有资质保管人事档案的人才交流中心或职介所等）（如无注明有效期限默认有效期三个月）；
５、申请实习人员与申请实习所在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实习协议》（原件）；（以全国律协范本为唯一标准）；（点击下载）；
６、申请实习人员与申请实习所在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7、申请实习人员二寸近期免冠照片1张（无需与资格证照片相同；背面写好姓名）；
８、情况①申请人员为应届毕业生的，应提供毕业院校的 派遣证 或 报到证 （指在现任事务所前没有其他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情况②申请人员实习前无业超过半年的，需提供劳动部门颁发的 待业证 或 提交由其户籍所在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或乡镇政府出具的无业证明（复印件）；情况③有工作经历的，应提供实习前最后工作单位的 退工单或 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等相关证明材料一份（复印件）；情况④曾是公务员的，需提供原单位“同意批准辞去公务员职务”相关证明（复印件）；情况⑤曾任公证员的，需提供司法部开具的“司法部关于免去×××等人公证员职务的决定”（复印件）；
９、以现实习所在律师事务所名义为实习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险核定表（如单位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基本情况表、人员转入核定表或者个人社会保险核定登记表）（复印件）；
※10、申请实习人员为离退休人员的，应提供离退休证复印件一份，不需提供第（6）、（8）、（9）项要求的材料；
※11、申请兼职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员申请实习的，应提交前款除第（6）、（8）、（9）、（10）项规定以外的其他材料，还应当同时提交：
a、 申请实习人员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同意申请人兼职律师申请实习的证明；
b、教师证 或 近期工作证 复印件；
c、 在实习证申请表“申请兼职律师实习人员所在单位意见”处加盖公章；

书面材料准备的补充相关说明：
1、司法考试资格证：指的是持《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申请实习，只限于考取“A”类证书人员；若持B证的申请实习人员需要出具本科学历证书，其效力与A证相同。
2、档案：申请实习人员如档案暂存在学校的，须将档案转存至户籍所在地社区、街道、职介所或者其他具有存档资质的存档机构。
※申请实习为农业户口 或 遗失人事档案的暂无人事档案人员，可去当地人事局进行咨询相关档案补办的事项。
3、社保：申请人员可以让人事登入12333网站登入事务所平台打印社保核定表，电子章即可（无需彩打）；如赴社保局拉取单位相关信息需要事务所介绍信（请注意社保必须显示用工单位名称且单位名称需为实习律所）操作方式 可上网：http://jingyan.baidu.com/album/e73e26c0ac007824adb6a735.html?picindex=1
4、《实习协议》：自上海市律师协会准予实习登记之日起生效。申请实习人员与拟接收其实习的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实习协议》，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一）申请实习人员姓名；（二）律师事务所名称、住所；（三）实习指导律师的姓名、律师执业证号、执业年限；（四）拟安排实习的起止日期；（五）申请实习人员和律师事务所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六）实习人员实习期间相关费用的安排。

